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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吕梁市交城县督办问题清单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22-469 4 月 15 日 吕梁市 交城县
永兴铸钢

厂

山西省吕梁

市交城县

治污设施不正

常运行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已取得排污许可证，

存在问题：1.焊烟净化器闲置；2.中频

炉配套环保设施不运行。

依法立案查处，保持治污

设施正常使用。
5月 30 日

SX-22-470 4 月 19 日 吕梁市 交城县

柰林村停

车场垃圾

焚烧点

山西省吕梁

市交城县柰

林村东

焚烧垃圾或树

叶

现场检查时，发现交城县柰林村东停车

场内正在焚烧垃圾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对露天焚

烧秸秆、落叶、垃圾等问题，

依据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

一百一十九条处罚。

5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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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22-471 4 月 18 日 吕梁市 交城县

交城县景

鑫钙业有

限公司

山西省吕梁

市交城县

S219

工业粉尘无组

织排放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停产，存在问题:1.

生石灰部分露天堆放，有扬尘；2.除尘、

降尘设施不健全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闭

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物料

入棚入仓或建设挡风抑尘

网，并采取洒水、喷淋、苫

盖等综合措施。对企事业单

位存在违法行为的，依据

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

一十七条，立案处罚。

5月 30 日

SX-22-472 4 月 22 日 吕梁市 交城县

山西美锦

煤化工有

限公司（炼

焦）

山西省吕梁

市交城县美

锦路

其他涉气环境

问题

现场检查时该炼焦厂正在生产中，存在

问题:1.原料露天堆放，无覆盖也无喷淋

设施；2.部分脱硫脱硝控制参数显示不

正常。

调查核实，依法查处。 5月 30 日

SX-22-473 4 月 22 日 吕梁市 交城县

交城县 434

县道西南

侧100米处

垃圾焚烧

点

山西省吕梁

市交城县

434 县道西

南侧 100 米

处垃圾箱

焚烧垃圾或树

叶

交城县 434 县道西南侧 100 米处垃圾箱

露天焚烧垃圾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对露天焚

烧秸秆、落叶、垃圾等问题，

依据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

一百一十九条处罚。

5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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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22-474 4 月 25 日 吕梁市 交城县

山西恒悦

纸业有限

公司

山西省吕梁

市交城县

其他涉气环境

问题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存在问

题：废旧塑料纸品露天堆放，厂内脏乱

差，产生的异味对周边环境有影响。

调查核实，依法查处。 5月 30 日

SX-22-475 4 月 18 日 吕梁市 交城县

山西兴东

水泥有限

公司

山西省吕梁

市交城县

物料堆场未落

实扬尘治理措

施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存在问

题:煤粉、原材料露天堆放无遮盖，厂区

扬尘严重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闭

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物

料入棚或建设挡风抑尘

网，并采取洒水、淋、苫

盖等综合措施。对企事业

单位违法行为的，依据《大

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

十七条，立案处罚。

5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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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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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X-22-476 4 月 18 日 吕梁市 交城县

山西省交

城县西社

镇沙场

山西省吕梁

市交城县

S219

物料堆场未落

实扬尘治理措

施

现场检查发现，该沙场内存放大量建筑

河沙，未采取任何环保扬尘设施，无覆

盖，扬尘较大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闭

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物

料入棚或建设挡风抑尘

网，并采取洒水、淋、苫

盖等综合措施。对企事业

单位违法行为的，依据《大

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

十七条，立案处罚。

5月 30 日

SX-22-477 4 月 22 日 吕梁市 交城县

中晶（山

西）环境科

技有限公

司

山西省吕梁

市交城县

G5(京昆高

速)

物料堆场未落

实扬尘治理措

施

现场检查时该制砖厂正在生产中，存在

问题:厂区内堆放大量沙子，石子，无覆

盖，产生扬尘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闭

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物

料入棚或建设挡风抑尘

网，并采取洒水、淋、苫

盖等综合措施。对企事业

单位违法行为的，依据《大

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

十七条，立案处罚。

5月 30 日


